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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34           证券简称：旺能环境           公告编号：2018-117 

 

旺能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股权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旺能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10 日接到公司大股

东美欣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欣达集团”）的函告，获悉其在中国民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质押的本公司部分股份质押日到期，其将解除质押后的股份又重

新质押，具体内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本次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解除质押 

股数 

质押开始 

日期 

质押解除 

日期 
质权人 

本次解除质

押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美欣达

集团有

限公司 

是 7,000,000 2018-6-21 2018-12-10 

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分行 

4.90% 

合计  7,000,000     

 

2.本次股份被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质押股数

（股） 

质押开始 

日期 

质押到 

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用途 

美欣达

集团有
是 28,500,000 2018-12-10 

至申请解除

质押之日止 

中国民生银

行股份有限
19.95% 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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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 公司杭州分

行 

合计  28,500,000      

 

3.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美欣达集团共持有本公司股票 142,866,210 股，占公司总股本 

416,565,045 股的 34.30%。因解除质押后又重新质押，故美欣达集团所持有的本公司

股份累计被质押数量为 137,699,144 股，占其持有股份总数的 96.38%，占公司总股本

的 33.06%。 

4.截至本次披露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数为

206,190,144 股，占其持股总数的 87.19%，占公司总股本的 49.50%。 

 

二、其他说明 

2017 年，公司实施了重大资产重组，根据公司与重组交易对手方之一美欣达集团

签订的《重大资产置换并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业绩承诺与补偿协议》，美欣

达集团作为业绩承诺方承诺置入资产（指的是浙江旺能环保有限公司）2017 年、2018

年、2019 年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税后净利润分别为 24,000 万

元、30,000 万元、40,000 万元。在业绩承诺期内的各个年度，如置入资产的实际净利

润数低于承诺净利润数，美欣达集团将按照其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前持有旺能环保的

股权比例对公司进行股份补偿，所获得的持股数量不足以补偿时，差额部分由以现金

补偿。具体业绩承诺及相关补偿安排可详见 2017 年 10 月 12 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刊登的《重大资产置换并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稿）》。 

    美欣达集团在本次重组事项中获得的股份数量为 78,310,039 股（公司 2017年年度

转增方案为：以总股本 245,038,262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7 股，2018 年 6 月 4 日除权之后股份数量变为 133,127,066 股），在重组交易完成 36

个月后，且《业绩承诺与业绩补偿协议》履行完毕之后，才能够解除限售。本次被质押

股份涉及到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股份补偿。目前，浙江旺能环保有限公司运营

状况良好，效益不断提升，本次质押股份对美欣达集团正常履行业绩补偿承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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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小，若出现业绩补偿问题，美欣达集团承诺提前购回所质押的股票并履行业绩补偿

义务。 

 

三、备查文件 

1.股份质押证明文件。 

2.股份解除质押证明文件。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旺能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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